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

113年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12月30日(星期一)上午9時 

地點：本處行政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程培嘉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福穠 

出席人員：略(詳簽到表)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重申本處重視廉潔的立場及態度。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

◎主席裁示： 

1、 請各廠應多加掌握所屬操作人員輪班執勤情形，雖有PCM代為管

理，惟本處仍應盡督考管理之責，避免類似缺失再發生。 

2、 上次會議裁示事項皆解除列管。 

參、 上級政風工作指示事項 

◎主席裁示： 

有關資訊安全內部稽核，移請資訊室加強控管公務電腦有無安裝

視訊軟體ZOOM或非公務資通訊軟體(如小米、騰訊、阿里巴巴、華

為等)。 

肆、 政風業務報告 

◎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伍、 專案報告 

1、 113年度檢試驗作業-人孔框蓋巡檢維護專案清查成果策進作為: 

◎主席裁示： 

(1) 請維護科每月向道管中心洽詢本處人孔框蓋不合格比例以追蹤



框蓋相關維護管理情形。 

(2) 請維護科於新裝設人孔框蓋時盡量派人於現場督導察看，勿僅

交由 PCM 管理。俾利樹立良好之督管機制。 

(3) 請維護科訓練一組人員，定期抽檢人孔框蓋進行英式擺錘防滑

測試。 

 

 

2、 113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代操作業務專案稽核之預警作為： 

◎主席裁示： 

(1) 有關迪化廠檢測放流水及回收水水質作業之預警作為，亦請另

外兩廠後續 SGS 公司每周到現場檢測時，派員全程觀看，且人

員應輪替。 

(2) 請迪化廠注意廠商排班人員身分適格性，例如：勿由行政人員

代替設備操作人員。並請注意相關人員出勤時數應符合相關規

定或契約規範。 

(3) PCM 人員應每日不定時進行廠區設備巡查，迪化廠亦應負起督

考責任。 

(4) 請於設備上張貼相關標準作業程序，以利巡檢人員現場確認設

備是否正確啟動、停止。 

(5) 相關改善如有逾期情事，迪化廠應責成 PCM 依契約約定辦理罰

處，勿枉勿縱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 散會（上午10時） 


